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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华北电力大学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江苏中科芯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鉴于本合同为甲方委托乙方就 输电线路图像数据清洗标注工作研究 项目进

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为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，双方经过平

等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订立本合同。

1、技术服务项目概要

1.1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完成所有输电线路图像数据的清洗标注技术服务。

1.2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针对提供的输电线路图像数据，提供清洗后的数据以及标注数

据。

2、技术服务时间要求

2.1技术服务地点： 北京 。

2.2技术服务期限： 2021.08.01‐2022.02.30 。

2.3技术服务进度： 2022 年 2 月 30日前完成数据的清洗及标注 。

3、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

甲方应提供技术服务所需的 相关 技术需求。

4、技术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

4.1技术服务费用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技术服务费合计：60000 元人民币，大写:陆万元整 （含税）。

4.2技术服务报酬由甲方 一次 支付给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2022 年 2月 30 日前支付人民币 60000 元整 （陆万元整）给乙方。

在上述数据通过甲方审核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人民币 60000 元整 （ 陆万元整）

给乙方。

4.3费用支付方式： （ √ ）转账 （ ）支票支付 （ ）现金支付

5、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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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 完成输电线路图像数据清洗与标注 。

5.2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 清洗后数据用于算法正常训练 。

6、知识产权

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

归 甲 方所有。

7、违约责任

7.1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继续履

行、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。

7.2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继续

履行、支付技术服务报酬代理费部分报酬 5 %违约金等违约责任。

8、其他

8.1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

用章之日起生效。签订日期以双方中最后一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日期为准。

8.2本合同一式 2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1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8.3特别约定

本特别约定是合同各方经协商后对合同其他条款的修改或补充，如有不一致，以特别

约定为准。

甲方：华北电力大学 乙方：江苏中科芯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